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

 

 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 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长春嘉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原聘请国浩

律师（深圳）事务所见证，现因工作调整，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变更为

聘请广东广和（长春）律师事务所见证。 

 

本次变更律师事务所见证不属于《公司章程》规定需经董事会、

股东大会审议事项，因此无需经公司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本次变更见证律师事务所系因聘任关系调整的原因，不会对公司

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产生影响。 

特此公告。 
 
 

长春嘉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3年6月7日 


